大會代表須知
一、報到
(1) 時間：101年1月8日（星期日），下午1時30分整。
(2) 地點：體育聯合辦公大樓3樓會議廳（臺北市朱崙街20號）。
(3) 手續：
1. 請攜帶開會通知或委託書（受委託者必須為出席本次大會之出席代表，且每人僅能接受其他會員代表1人之委託）至報到處簽名報到。
2. 憑開會通知單領取出席證、大會資料袋及紀念品。受委託者憑委託書換取出席證及大會資料袋及紀念品。
二、開會
(1) 時間：101年1月8日（星期日），下午2時30分整。
(2) 地點：體育聯合辦公大樓3樓會議廳（臺北市朱崙街20號）。
三、會場規定
(1) 請佩帶出席證進入會場，並按編號入座。
(2) 請勿遲到早退，並保持會場秩序。
(3) 發言請參照手冊內議事規則有關規定程序辦理。
四、如有未盡事宜，由大會主席指示宣布補充後執行之。
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

第6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出席回執單

敬請於下列□中勾選：

□本人親自出席會議（姓名：             編號：      ）

□本人無法出席 / 委託他人出席
聯絡人：林宛儷    電話：02-87711422

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02-27411512

備註：

一、依據本會章程第4章第28條規定：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
席會員代表大會時，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代理，每
一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。
二、敬請各位代表撥冗出席，並於101年1月2日（星期一）
前傳真回覆或電洽聯絡人，謝謝您的合作。

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第6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

出席代表委託書
　　
本人              因故不克出席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第6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，特委託              先生（女士）代為出席大會，特此證明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代表單位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委 託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    號：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被委託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    號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〔注意事項〕：

一、每一會員代表僅能接受其他會員代表一人之委託。

二、請持本委託書於開會時向報到處簽名報到，並依據換取出席證、

    、會議資料及紀念品。
